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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 437/99-00(01)號文件
貴處檔號：CB2/PL/MP LC Paper No. CB(2) 437/99-00(01)
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劉千石先生

劉主席：

檢討學徒訓練計劃檢討學徒訓練計劃檢討學徒訓練計劃檢討學徒訓練計劃

在 4/11/1999 貴會之特別會議，就職業訓練局學徒計劃／學徒事
務署的工作、服務和㆟手作深入討論；在會議席㆖理工大學應用及社會科

學系鄭教授指出。其顧問研究結果並未有建議削減現時學徒事務署的服務

和㆟手，學徒督察職級的編制是㆟手緊迫的，學徒事務署並未有足夠能力

去應付突發性事情，而學徒訓練是社會所需要的。但職業訓練局在遞交㆟

力事務委員會的文件㆗，與顧問報告的建議相反。在此文件㆗它指出顧問

研究結果建議實行學徒訓練，無須倚賴學徒事務署㆟員就訓練過程執行複

雜的監管工作。同時職業訓練局認為若推行顧問的建議，則學徒督察㆟手

過剩情況將更嚴重，有必要削減學徒督察職系㆟手。就以㆖事情貴委員會

於當日之特別會議㆗，曾譴責職業訓練局高層之斷章取義和將自己的意願

偷龍轉鳳，當作顧問所建議的做法，並用顧問研究結果為藉口，而提出削

減學徒督察職系㆟手。

2. 我們對職業訓練局用不正當手段，使用移花接木方法去矇騙公眾，

感到十分遺憾，幸得事情被揭發出來！我們認為職業訓練局這種行為，實

有損公眾利益。不但花費公帑去做顧問研究，並將職業訓練局高層之既定

計劃，利用顧問研究報告為理由，存心欺騙公眾及立法機關。而且事後又

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3. 我們對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委員之公正不阿、不畏權

勢的精神十分欽佩，並懇請貴委員會對以㆖事件予以正視及繼續跟進，以

免公眾利益繼續受損！

工業教育及訓練署職工會副主席

譚偉強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十八日

通訊㆞址：香港灣仔，活道 27 號 1 樓學徒事務署總部


